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审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高科）对外投资审计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中航

高科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投资是指中航高科总部及各子公司

以货币资金、实物以及无形资产等在境内、境外投资设立独资、

控股、参股、合资、合作企业的投资。 

第三条 中航高科总部及各子公司实施对外投资审计制度，

被投资单位应接受投资单位的审计。对非控股企业实施审计前，

应按照规定征得被审计单位同意。 

 

第二章 对外投资审计程序 

第四条 对外投资审计一般分为投资前审计、投资经营期间

审计和投资清算审计。 

第五条 投资前审计是指从项目论证至工商登记之前事项的

审计。主要包括： 

（一） 是否进行了可行性论证，有无论证报告；是否经过

必要的投资决策程序；是否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 

（二） 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投资项目效益的预先测算所依据的经济技术数据是否客

观，测算方法和结果是否正确； 

（三） 对投资规模、市场状况、经济效益和投资风险是否

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 

（四） 资金来源是否合规，有无保障，对中航高科正常的

资金周转是否构成重大影响； 

（五） 对合作方的各种证明文件，如资信、商誉、经营能

力、技术和专利等是否进行了调查，合作方的资金来源是否有足

够的保证； 

（六） 以实物和无形资产投资是否有合法的评估证明文

件，出资证明是否合法有效； 

（七） 投资合同（或协议）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条款

是否严密、齐全，表达是否准确；权利和义务是否对等，能否有

效保障双方权益； 

（八） 企业章程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是否严密齐全； 

（九） 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六条 投资经营期间审计是指工商登记之后至终止经营之

前事项的审计。根据需要，进行年度或期间各种不同类型审计。

主要包括： 

（一） 投资额与注册资本是否相符，注册资本是否全部如

期到位；有无虚假出资、抽资及变相撤资问题； 

（二） 法人治理结构是否按照章程建立健全，其责任是否



 

履行；企业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内控机制是否有效； 

（三）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是否规范，是否配备了合格的

会计人员，是否定期及时地向投资单位报送会计报表及重大财务

事项；是否存在无偿占用投资企业资金问题； 

（四） 被投资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否真实完整；

成本核算是否真实，财务收支是否合规、合法；债权、债务是否

及时清理； 

（五） 有无截留和转移利润问题，税后利润是否按规定进

行了分配； 

（六） 企业获利能力是否达到了投资论证时的水平，企业

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如何； 

（七） 资产、负债、收益等相关账户是否与投资单位及时

对账； 

（八） 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七条 投资清算审计是对清算过程及事项的审计。主要内

容包括： 

（一） 企业终止经营的原因及决策过程； 

（二） 是否按规定成立了清算机构并进行了清算，有无清

算报告； 

（三） 债权债务清理是否真实、完整、有无遗漏或虚列； 

（四） 各项实物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等，是否经过

盘点，账面记录是否按盘点数进行了调整； 



 

（五） 财产物资是否经具有相应资质中介机构的评估，评

估结果是否真实、合理，有无高估或低估问题； 

（六） 清算结束后，剩余财产是否按章程、合同、协议或

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 

（七） 是否向税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注销登

记手续； 

（八） 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八条 对外投资审计应纳入年度项目审计计划，其中重大

投资项目及新增的投资项目应作为必审项目列入计划。项目审计

计划经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对外投资审计程序按照《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航高科审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执行。 

 

                                   二 0 一七年八月 

 


